
附件1

关于组织申报2024年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
青年和原创探索项目的通知
各区（市、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各有关部门和单位：
为加快推进国际化创新型城市建设，提升我市基础研究水平和原始创新能力，根据《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青科规〔2021〕16 号）、《青岛市科学技术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青财科教〔2021〕21号）、《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管理办法（试行）》（青科规〔2022〕4号）等规定，结合我市产业布局，现启动2024年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和原创探索项目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项目类别及支持方向
按照“聚焦前沿、鼓励探索、需求牵引、特色鲜明、交叉融通”的原则，面向我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前瞻性科学问题，鼓励和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索。
（一）青年项目
1.支持方向
面向数理科学、化学科学、生命科学、地球科学、工程与材料科学、信息科学、医学科学七大类（不支持管理科学），自主选题、自由探索，开展研究工作。
2.数量与金额
根据年度经费预算，支持120项左右，每项不超过10万元，执行期一般不超过2年。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无需编制预算。
（二）原创探索项目
1.支持方向
支持具有一定科研基础和发展潜力的科研人员，围绕我市重点发展的优势、新兴及未来产业，瞄准科技前沿，自主选题，开展前瞻性、创新性科学研究，促进学科发展。重点支持方向：
（1）新一代信息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家电、集成电路、新型显示、虚拟现实；
（2）生物与医疗技术：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基因技术、生物育种、生物制品、医疗卫生；
（3）高端装备及制造：轨道交通装备、智能制造装备、精密仪器仪表、海工装备、通用航空、工业母机；
（4）新能源及生态环保：氢能与储能、新能源汽车、生态保护与修复；
（5）高端化工与新材料：绿色化工、先进高分子及金属材料、光电材料、纺织材料；
（6）未来产业：深海空天、量子信息、元宇宙、生命科学、低空经济、未来网络、人形机器人。
2.数量与金额
根据年度经费预算，支持80项左右，每项不超过20万元，执行期一般不超过2年。项目实行经费包干制，无需编制预算。
二、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应是在青岛依法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高等学校、科研院所、新型研发机构、科技企业等具备研发能力的单位，具备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所必要的条件和设施。重点支持市级及以上重点实验室、技术创新中心等依托单位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山东大学须以青岛山东大学创新发展中心（山东大学青岛校区）为申报单位。
（二）申请人应为正式受聘于申报单位、科研水平突出的在编在岗人员，须是项目实际负责人，科研诚信良好。鼓励青年科技人才申报项目。聘任合同或协议期限须覆盖项目执行期。
1.事业单位项目申请人在编是指纳入申报单位事业单位编制管理，在岗是指在申报单位工作且与申报单位签订聘用合同，并由单位支付各项工资和社会保险等。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公开招聘人员备案通知书等文件，事业编制人员聘用合同、发放工资或缴纳社会保险等在岗证明。
2.不按编制管理的非企业单位、新型研发机构等项目申请人应为申报单位聘用的全职在岗人员。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人才引进合同、聘任（用）合同/协议等，和在青缴纳社会/医疗保险证明、在青纳税证明等。
3.科技企业项目申请人应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与申报单位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劳动者。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合同和在申报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证明等。
申请人为单位法定代表人的，须提供单位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和任/聘期覆盖申请项目执行期的有关证明。
以上材料报主管单位审核并存档备查，无须上传系统。
（三）青年项目申请人应具有博士学位，且未作为项目负责人获得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山东省科技厅、青岛市科技局等科技计划项目资助，男性年龄不超过35周岁（1989年1月1日以后出生），女性年龄不超过38周岁（1986年1月1日以后出生）。项目资助情况由申报单位负责审核。出生时间、学位等材料报主管单位审核并存档备查，无须上传系统。
（四）原创探索项目申请人年龄不超过57周岁（1967年1月1日以后出生），应具有承担科研课题或者其他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不得重复申请国家、省、市科技计划已支持的项目，有在研国家或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项目负责人不得申报。已做出资助决定的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视为在研项目。
以下情形不视为在研项目：1.获得国家、省自然科学基金结题证明，包括国家自然基金委相关学部、省自然基金委办公室盖章的结题证明、通知或同意结题意见的；2.通知发布之前，属于正常结题范畴的，在国家或省自然科学基金系统中已完成结题报告提交，并经推荐单位审核通过的。
是否重复申请、有无在研基金项目由申报单位负责审核；项目结题证明、系统报告提交证明、出生时间等材料报主管单位审核并存档备查，无须上传系统。
（五）申请人同一年度限报1项，有超过1项在研市科技计划，且担任项目负责人的不得申报。
（六）申请人和申报单位须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规范性和合法性负责。经发现申报材料存在弄虚作假等不实情况的，取消申请人和申报单位项目申报资格，并记入科研诚信档案。
（七）联合申报原创探索项目的，须签订联合申报协议，明确项目负责人和各自研究目标任务、知识产权和利益归属、经费（包括自筹）额度和来源等。
（八）若申报项目涉及科技伦理、科技安全、保密等相关问题，申报单位和申请人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伦理准则和保密要求。
（九）原创探索项目按照就高原则，实行主管单位限项推荐，具体数量详见附件1。其中，综合类别省级区域医疗中心依托的三级甲等医院推荐项目数量不超过15项，主管单位为市卫生健康委的，纳入市卫生健康委统筹推荐数量。申报单位和主管单位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开展申报和推荐工作。

申报单位为科技研发统计调查纳统单位的，应提供对应的2022年度科技研发综合统计报表（附件2）。涉及基础研究支出增长率的，应提供两个年度基础研究支出报表。
除科技研发统计调查纳统单位推荐数量限项外，各区市科技主管部门、各市直归口业务主管部门（市卫生健康委除外）、市直大企业集团和中央、省驻青单位可推荐非纳统单位项目不超过5项。其他主管单位推荐非纳统单位申报项目，数量不超过1项。
（十）落实“绿色门槛”制度。按照《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企资金“绿色门槛”制度的实施意见》（鲁财资环〔2022〕29号）要求，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企业在申报项目时,须对照“绿色门槛”制度进行自查,并就是否符合制度要求做出书面承诺，填写《“绿色门槛”制度落实企业自查表》（系统内模板）;区（市）科技主管部门需会商有关部门，对申报项目企业进行“绿色门槛”审查，审查通过的填写《“绿色门槛”制度审查意见表》（系统内模板），盖章并完成系统推荐提交。
三、申报说明
（一）申报渠道
1.申请人在“青岛市科学技术局门户网站”http://222.135.190.242:8081/portal/#/（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360浏览器）首页右上角，点击“登录”，进入系统申报。没有账号的，按个人或者单位注册流程进行注册，并及时联系申报单位、主管单位进行账号绑定审核。注册成功后，进入系统申报（推荐使用火狐、360、谷歌浏览器登录，请勿使用IE浏览器）。请妥善保存登录名和密码，以便随时进入系统查看项目申报和项目管理等情况。
2.登录后，在“竞争类项目”模块选择“申报指南”，通过“申报指南”—在“2024年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栏，点击“申报”，进入“新建”对话框，在“申报四级类别”中选择申报项目类别，进入“申报材料”，在线填报相关内容，并提交相关材料。网上提交的项目申报材料将作为后续形式审查、项目评审的依据。需要签字、盖章的文件，均以PDF格式上传。同一用途的多页文件须制成一个PDF文件。在线填报绩效目标表，所填数据须与申报书中“研究方案”的预期成果指标一致；若不一致，立项和验收时以指标高的为准。
（二）申报及推荐材料

在线填写相关表单及上传附件材料。附件主要包括：

1.青岛市科技计划项目申报诚信承诺书（项目申请人、项目申报单位分别上传）

2.《“绿色门槛”制度落实企业自查表》（仅企业申报项目）

3.《“绿色门槛”制度审查意见表》（仅推荐企业项目）

4.2024年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人身份审核表（申报单位人事部门审核）

5.科技研发综合统计报表（仅科技研发统计调查纳统申报单位上传）

6.2024年青岛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推荐汇总表（主管单位上传）

（三）受理时间

申请人、申报单位须于系统申报开放时间（2024年3月5日9:00至3月29日17:00）内完成申报和提交。请主管单位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通过系统下载审核通过的项目清单，生成推荐汇总表，加盖公章的推荐汇总表电子扫描版于2024年3月31日17:00前上传系统。
缺少附件材料、未按要求正确提供的附件材料、未按时提交或系统提交超过限项数量的，均视为无效申报、推荐，不予受理。
（四）联系方式
1.业务咨询
市科技局基础研究处  联系电话：85911053
青岛市科技服务中心  联系电话：88728768/88728786
2.系统技术咨询      联系电话：85912990
3.业务监督
    市科技局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处  联系电话：85911316

附件：1.原创探索项目推荐数量表
          2.科技研发综合统计报表分类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
                                     2024年3月1日
（此件主动公开）


